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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 第 4次總務處處務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4年 1月 7日(星期二)下午 3時 

開會地點：誠樸校區行政圖資大樓 2樓開標室 

主    席：林國豪總務主任                            紀錄：陳凱蓁組長 

出席人員：應到 8人、實到 7人；出席率 88%(詳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確認：上次會議 (113 年 12月 3日)未有決議事項，相關

紀錄業經簽核(無異議)並公告至總務處網頁。 

參、 報告事項： 

單位 報告事項 

營

繕

保

管

組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補助「113 年度改善或充實國立高級中

等學校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志清堂漏水改善工程」550 萬元，目

前驗收缺失改善中；「室內空間設計科專業教室整修工程」220 萬元，

目前驗收缺失改善中。 

二、國教署核定補助「ll3 年度國立高級中等學校老舊廁所修繕美化計畫」

-精勤校區誠樸大樓西側廁所整修工程 2,334,780 元，設計中。 

三、總務處訂於 114 年 1 月 18 日、19 日二日進行上半年校區高低壓設備

變電站停電保養事宜，請各單位避免於這二日辦理各項活動，並提

前關閉相關電器設備做好停電準備。 

環 

境 

安 

全 

衛 

生 

組 

一、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12 條暨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規定，辦

理 114 年上半年作業環境監測，己於 12 月 27 日完成本校各實習(驗)

場所作業環境調查，後續將訂定作業環境監測計畫及 114 年上半年度

作業環境監測計畫書，擇日實施作業場所環境監測。 

二、本校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79 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

為落實職業安全衛生法令相關規定，114 年度「自動檢查計畫表」，本

組已於 1 月 6 日以電子郵件通知各實習(驗)場所，並請於 2 月 21 日

前將「已核章」紙本併同電子檔案傳送至環安衛組，俾憑彙整備查，

各單位自行留存乙份，以供勞檢人員查察。 

三、本校 114 年度持續與台東馬偕醫院合作，定期提供每三個月一次職業

醫學醫師臨校服務。職業護理師完成 113 年共 108 位員工健康檢查結

果統整與分析(72 份校內健康檢查、27 份入職體檢及 9 份校外健康檢

查)。分析結果顯示：44%員工為心血管中高風險族群、56%員工存在

高血壓問題及 22%員工符合代謝症候群標準。異常項目前三名為腹部

超音波(脂肪肝)、腎絲球過濾率異常及血壓異常。針對上述高風險族

群，本組將進行關懷訪視，並轉介個案至職業醫學醫師諮詢。同時，

建議所有同仁加強運動、保持均衡飲食及攝取充足水分，以維護健康。

若有任何健康疑慮，同仁可隨時聯繫職業護理師，或透過環安衛組官

網預約健康諮詢服務，我們將提供全力支持。 

四、環安衛組 114 年度各項工作計畫內容如附件 1，並請各單位配合辦理。 

事

務

組 

一、為提供友善校園環境及公共服務品質，自 114 年續辦加裝廁間衛生紙

捲及提供酒精瓶。  

(一)依據 112 年校生座談會及 113 年高職部行政會議主席裁示辦理。 

(二)本案於 113 年 9 月進行滿意度調查：誠樸校區 90.3%(訪查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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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報告事項 

103 人)，精勤校區達 94.1%(訪查人數 86 人)，二校區滿意度平均

達 90%以上，故建議 114 年續辦並簽請核示在案。 

(三)因精勤校區行政、化工、精勤樓男廁，經高職師長回報執行情形，

學生未善用衛生紙(詳如后圖)，故建議精勤校區男廁停止實施，

僅提供女廁，其實施位置： 

    1、誠樸校區(提供男、女廁)：  (1)行政圖資大樓 1F-5F。 (2) 綜

合教學樓 1F、2F、5F。 (3)圖資大樓 1-3F。  

2、精勤校區(僅提供女廁)： (1)行政大樓 1-3F。(2)誠樸樓 1-2F。 

(3)化工樓 1F。(4)精勤樓(1-3F)。 

 (四)更換原則： 

 (一)衛生紙捲：請委外廠商每星期三檢視 1 次，用盡始更換。 

 (二)酒精瓶：請委外廠商於每學期開學前補充 1 次。 

 (五)評估原則：本組於 12 月依使用情形評估，以作為續辦之參考。 

精勤校區－學生未善用衛生紙 

行政樓 化工樓（教官室旁） 精勤樓 

 

 

 

 

二、依據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113 年 12 月 23 日健保東字第

1138702165 號函，因應 114 年基本工資調整為 28,590 元（時薪 190

元）及投保金額上限調整為 313,000 元，衛生福利部發布令修正「全

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分級表」，由 50 級調整為 59 級，並自 114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出

納

組 

一、113 年教職員工年終獎金將於 1 月 17 日發放。 

二、有關專科學雜費的所得稅已經完成申報。 

文

書 

組 

一、依據檔案法第 8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10 條規定，本校應於 114 年 1 月

15 日(星期三)將 113 年 7 月至 12 月之檔案電子目錄彙送至國家發展

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建置之「機關檔案管理資訊網」，請各單位協助將

113 年公文於 114 年 1 月 10 日前辦理結案歸檔。 

二、為有效管理本校郵件之收發及釐清保管責任，故明訂本校收發郵件處

理作業事項(詳連結)，據以規範文書組處理郵件之程序，作業事項經

113 年 12 月 26 日簽奉核實施。 

https://ga.ntc.edu.tw/p/405-1003-25880,c833.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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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討論事項： 

案由一                                       (提案單位：營繕保管組) 

訂定「國立臺東專科學校無障礙校園環境諮詢小組設置要點」，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原則第十點第二

項規定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3 年 12 月 5 日臺教國署原字第

1135703281 號函辦理。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為協助各校辦理無障礙諮詢小組設置，113 年

12 月 5 日函請各校參酌其提供設置要點(範例)訂定相關規定，俾利後續

無障礙環境改善及補助等事宜。 

三、檢附資料： 

(一)附件 2-1：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3 年 12 月 5 日臺教國署原字

第 1135703281 號函。 

(二)附件 2-2：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原則。 

(三)附件 2-3：國立臺東專科學校無障礙校園環境諮詢小組設置要點條文

說明。 

(四)附件 2-4：國立臺東專科學校無障礙校園環境諮詢小組設置要點(草

案)。 

決議：第三點「委員 9 至 11 人」修正為「委員九至十一人」、「任期 3 年」修正

為「任期三年」，餘照案通過，續送高職行政會議。 

案由二                                       (提案單位：營繕保管組) 

修正「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場地設備收入收支管理辦法」第三條，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推廣組 113年 12月 12日第 1130016826號簽裁示辦理。 

二、本辦法自 106年 11月 15日修正至今，因檢討現行場地設備管理現況，做

相關調整。 

三、檢附資料： 

 (一)附件 3-1：113 年 6 月 3 日第1132101503 號 112 學年度第 2 次總務

會議會議紀錄簽。 

(二)附件 3-2：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場地設備收入收支管理辦法修正草案條

文對照表。 

(三)附件 3-3：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場地設備收入收支管理辦法(草案)。 

決議：第三點說明「第 6 點」修正為「第六點」，餘照案通過，續送擴大行政

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下次會議時間：2月份行政會議日期分別為 114年 2 月 13日(高職)及 2月

20日(專科)，擬安排於 2月 11日(星期二)下午 3時 10分，召開第 5次總

務處處務會議。 

柒、 散會(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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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環安衛組 114年度工作計畫 

工作項目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每日填報污水廠運作紀錄 
            
            

每日校園空氣品質紀錄 
            
            

每月職災、消防、廢棄物、免洗
餐具統計、申報及陳報 

            

            

每 月 勞 工 健 康 服 務 護 理 師   
(職護)健康訪視及衛教 

            

            

每季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臨場
(校)服務 

            

            

每季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
申報 

            

            

每季飲水機水質檢測及公告 
            

            

每季召開環安衛委員會 
            

            

每學期召開節約能源推動小組
會議 

            

            

每半年放流水水質檢測及申報 
            

            

每半年水污染防費申報及繳費 
            

            

每半年危險機械設備報申報 
            

  調查 申報     調查 申報   

每半年作業環境監測及申報 
          

 
 

調查 監測 申報   調查  監測 申報  調查 

年度實習(驗)工場聯合巡檢暨
上年度缺失複查 

            

改善 輔導 複查       籌備 巡檢 改善 

年度化學物質盤點及優先化學
品申報 

            

  盤點 申報         

年度廢化學品清查申報、清運及
處理 

            

  盤點 申報 清運 處理       

年度勞工健康檢查 
            

       篩選通告 健檢   

年度民防及消防演練(8hr/年) 
            

            

年度環境教育(4hr/年) 
            

            

年度職業安全衛生教育(3hr/
年) 

            

            

健康三合一問卷調查 
            

       分析     

教育部校園能資源管理及環境

安全衛生計畫 

            

    調查 申請 審查 核定 採  購 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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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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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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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無障礙校園環境諮詢小組設置要點條文說明 

條 文 說 明 

一、國立臺東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

校)為執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補助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原則第

十點第二項規定，設置「國立臺東

專科學校無障礙校園環境諮詢小

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並訂定「國

立臺東專科學校無障礙校園環境諮

詢小組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說明本設置要點之依據。 

二、 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本校身心障礙者統計及需求

調查。 

 （二）定期清查校內無障礙設施，

盤點校內無障礙設施設備。 

 （三）提供無障礙校園環境改善建

議，並排列優先改善次序，

擬定改善計畫。 

 （四）辦理無障礙校園環境分期改

善執行計畫及期限之擬定。 

 （五）檢討無障礙設施改善情形及

其他有關校內無障礙設施相

關事項。 

說明小組任務及工作事項。 

三、 本小組置委員九至十一人，由校長

擔任召集人，當然委員為總務主任

(擔任副召集人)、附設高職部部主

任、特殊教育組組長、營繕保管組

組長。其餘委員由校長遴選相關科

教師代表、職員工代表、家長代表

及學生代表各一名，必要時並得邀

請外聘專家學者擔任本小組委員。

其中任一性別委員不得少於委員

總數之三分之一。 

一、 訂定委員設置人數、產生方式。 

二、 訂定委員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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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說 明 

本小組委員任期三年。但委員

依職務關係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

退。委員於任期內因故出缺時，得

補聘派之，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

日止。 

四、 前點委員中，相關科教師代表、職

員工代表、家長代表及學生代表以

身心障礙者優先擔任為原則，應包

括取得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建築物

設置無障礙設施設備勘檢人員培

訓講習結業證書者及相關專業人

員。 

說明優先遴選委員原則及應包含之專

業人員。 

五、 本小組每學年由召集人定期召開

會議，每學年度應至少開會一次，

並得視需要由本小組委員建請召

集人召開臨時會議。會議由召集人

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未能出席

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之。本小組委

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委員以職務

關係出任者，得指派代理人出席，

並得發言及參與表決。 

會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

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

之同意，始得決議；可否同數時，

取決於主席。本小組開會時，得邀

請相關行政機關人員及專家學者

列席指導。 

一、規定小組會議每年召開次數及出

席注意事項。 

二、規定委員出席人數及得否邀請行

政機關人員及專家學者列席。 

六、 本要點經高職行政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說明本要點施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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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4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無障礙校園環境諮詢小組設置要點(草案) 
民國 xx 年 xx 月 xx 日高職行政會議通過 

一、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執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改

善無障礙校園環境原則第十點第二項規定，設置「國立臺東專科學校無障

礙校園環境諮詢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並訂定「國立臺東專科學校無

障礙校園環境諮詢小組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本校身心障礙者統計及需求調查。 

（二）定期清查校內無障礙設施，盤點校內無障礙設施設備。 

（三）提供無障礙校園環境改善建議，並排列優先改善次序，擬定改善計

畫。 

（四）辦理無障礙校園環境分期改善執行計畫及期限之擬定。 

（五）檢討無障礙設施改善情形及其他有關校內無障礙設施相關事項。 

三、 本小組置委員九至十一人，由校長擔任召集人，當然委員為總務主任(擔任

副召集人)、附設高職部部主任、特殊教育組組長、營繕保管組組長。其餘

委員由校長遴選相關科教師代表、職員工代表、家長代表及學生代表各一

名，必要時並得邀請外聘專家學者擔任本小組委員。其中任一性別委員不

得少於委員總數之三分之一。 

本小組委員任期三年。但委員依職務關係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委

員於任期內因故出缺時，得補聘派之，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四、 前點委員中，相關科教師代表、職員工代表、家長代表及學生代表以身心障

礙者優先擔任為原則，應包括取得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建築物設置無障礙設

施設備勘檢人員培訓講習結業證書者及相關專業人員。 

五、 本小組每學年由召集人定期召開會議，每學年度應至少開會一次，並得視

需要由本小組委員建請召集人召開臨時會議。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

集人因故未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之。本小組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

但委員以職務關係出任者，得指派代理人出席，並得發言及參與表決。 

會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

意，始得決議；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本小組開會時，得邀請相關行

政機關人員及專家學者列席指導。 

六、 本要點經高職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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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場地設備收入收支管理辦法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校除校區停

車外之各種場地設備

管理收入，應提撥百

分之二十為水電費，

百分之十為折舊費

用，百分之三十充作

校務基金，其餘百分

之四十分配至管理單

位，年度如有結餘，除

管理單位之結餘可保

留繼續使用外，其餘

全數納入校務基金。

校區停車、場地使用

管理及收費標準另訂

之。   

第三條  本校除校區停

車外之各種場地設備

出借收入，應提撥百

分之二十為水電費，

百分之十為折舊費

用，百分之三十充作

校務基金，其餘百分

之四十分配至管理單

位，年度如有結餘，全

數納入校務基金。校

區停車、場地借用管

理及收費標準另訂

之。   

一、依據國有公有不動產

收益原則第六點規

定：非以出租方式，

按次或按期收取費

用，提供使用。修訂

「借用」為「使用」

以符合本項業務性

質。 

二、年度結餘運用，參照

現行管理單位實際

需求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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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3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場地設備收入收支管理辦法(草案) 

民國 96 年 4 月 09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  
民國96年04月18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6 年 9 月 19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7 年 6 月 3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7 年 10 月 8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7 年 12 月 02 日教育部台技(二)字第 0970244681 號函備查 
民國 100 年 07 月 27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0 年 9 月 26 日教育部台技(二)字第 1000165394 號函備查 
民國 104 年 4月 14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4 年 4月 29 日臺教技(二)字第 1040056103 號函備查 
民國 105 年 12月 13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6 年 11月 15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XXX 年 XX月 XX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妥善管理及運用場地設備

收入，特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及「國立大學校院校

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暨「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

規定，訂定場地設備收入收支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提供場地設備管理收入之收支、保管及運用，係以提昇使用

品質，增進經營績效為目的，並應以有賸餘為原則。 

第三條  本校除校區停車外之各種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應提撥百分之二十為

水電費，百分之十為折舊費用，百分之三十充作校務基金，其餘百分之

四十分配至管理單位，年度如有結餘，除管理單位之結餘可保留繼續使

用外，其餘全數納入校務基金。校區停車、場地使用管理及收費標準另

訂之。。 

第四條  分配至校務基金之收入部份，由學校統籌運用，其運用範圍如下: 

一、編制內教師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之人

事費。 

二、辦理本校五項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工作酬勞。 

三、教師教學及學術研究獎勵經費。 

四、因公出國旅費之支應。 

五、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全時租賃費用。 

六、新興工程經費。 

七、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借及其償還財源之控管。 

八、其他與推動校務發展有關之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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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分配至管理單位之收入部份，作為推動業務需要之行政費用及辦公、 

教學設備及人事費用。 

第六條  場地設備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應設置專帳處理，經費收支須有合法

憑證，並依規定年限保存。 

前項收入之收支預計表、收支決算表連同相關書表及全校性收支財

務報表，應送教育部備查，並依規定上網公告。 

第七條  場地設備之收支情形，其相關主管人員、經費執行人員、使用及保管

資產人員，各應負其相關財務責任，並由會計人員協助作帳務處理及彙編

財務報表。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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